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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2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794,2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30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立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张韬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108,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5,794,2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杨峰 255,290,062 99.8028 是

3.02 李立 255,254,061 99.7888 是

3.03 高明 255,254,061 99.7888 是

3.04 张韬 255,254,061 99.7888 是

4、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戴继雄 255,340,061 99.8224 是

4.02 谢佑平 255,254,060 99.7888 是

4.03 包晓林 255,254,060 99.7888 是

5、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吕琲 255,340,060 99.8224 是

5.02 袁思迦 255,304,059 99.8083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590,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590,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杨峰 86,008 14.5726

3.02 李立 50,007 8.4728

3.03 高明 50,007 8.4728

3.04 张韬 50,007 8.4728

4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 戴继雄 136,007 23.0442

4.02 谢佑平 50,006 8.4727

4.03 包晓林 50,006 8.4727

5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5.01 吕琲 136,006 23.0440

5.02 袁思迦 100,005 16.944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鹤、孙庆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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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22年 2月 7 日分别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表决截止时间 2022年 2月 10日 16时。 会议应出
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 7 人，会议由杨峰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现提议杨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候选人、李立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候选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现提议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具体情况如下：
1、提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杨峰、李立、高明、张韬、戴继雄、谢佑平、包晓林组成，其

中杨峰任主任委员；
2、提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戴继雄、谢佑平、李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戴继雄担任主

任委员；
3、提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谢佑平、包晓林、杨峰组成，其中独立董事谢佑平担任主

任委员；
4、提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包晓林、戴继雄、高明组成，其中独立董事包晓林

担任主任委员。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峰先生提名，拟聘任杨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

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峰先生提名，拟聘任张韬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负责公司董事会全面事务。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峰先生提名，拟聘任王伟超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杨峰先生提名，拟聘任卢妙丽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兼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 人，7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附：
一、董事长与副董事长简历
杨峰先生，拟任公司董事长。 1983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浙江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硕士，中级

会计师、中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常住地为宁波。 历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副处长；现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永杉锂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立先生，拟任公司副董事长。1962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研究
生，高级经济师职称，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常住地为上海。 历任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中
企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中富证券公司总裁，三江源证券公司总裁，现任南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裁。

二、总经理简历
杨峰先生，拟任公司总经理。 1983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浙江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硕士，中级

会计师、中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常住地为宁波。 历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宁波分行副处长；现任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南永杉锂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张韬先生，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1979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常住

地为辽宁省锦州市。 曾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四、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伟超先生，拟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1987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常住地为上海市。 曾任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主管，上海恩斯凯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上海约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主
任。

五、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简历
卢妙丽女士，拟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1977 年 9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

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常住地为上海。 曾任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上海坤为地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上海坤为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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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际出席 3人，会议由监事吕琲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在取得全体监事同意后，由监事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
进行。 公司 3名监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一致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同时，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2022 第一次会议已经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一名。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已经成立。

现提交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候选人，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名单如下：

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候选人：吕琲。
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附：
吕琲先生简历
吕琲，男，1986年 11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常住地为上海市。曾任

上海证大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主管， 上海华制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2017 年 11 月
起任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人事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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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永杉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永杉”或“标的公司”）；
● 被反担保人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宁波杉杉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杉杉新材料”）；
● 本次担保金额：29,000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和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担保情况概述
2022年 1月 6日，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翔股份”或“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湖南永杉锂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与宁波永杉签署了《关于湖南永杉锂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拟以现金 48,000 万元收购宁波
永杉所持湖南永杉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已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2年 1月 25 日完成了交割。

截至交割日，杉杉股份及其下属公司总计为标的公司提供了 30,000 万元的借款担保（下称“借款
担保”），实际担保责任余额 29,000万元。 2022年 1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召开
的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2年 2月 10日，公司与杉杉股份及其下属公司签署
了《反担保协议》，为其对湖南永杉提供的借款担保向提供反担保，反担保的担保期限为自杉杉股份及
其下属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之日起两年。

二、被担保方、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永杉锂业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30112MA4QQ6E48P
法定代表人：杨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0,000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园新源路 230号
成立时间：2019年 8 月 29日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加工（不含危险及监控化学品）；锂离子电池

材料的生产、销售、研制；超级电容材料、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的生产；汽车动力电池材料的销售；汽车动
力电池材料的研究；金属材料加工；耐火材料的制品制造、销售、研发;新能源的技术开发、咨询及转让；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A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货物或
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南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74,654.76 58,106.08

净资产 30,127.20 21,495.75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营业收入 2,747.01 152.21

净利润 631.45 -488.97

（二）被反担保方基本情况
1、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200704803055M
法定代表人：郑永刚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 162800.923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日丽中路 777 号(杉杉大厦)801室
成立时间：1992年 12月 14 日
经营范围：服装、针织品、皮革制品的批发、零售；商标有偿许可使用：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锂离子电池材料的批发、零售：房屋
租赁；实业项目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
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服装、针织品、皮革制品、锂离子电池材料的制造、加工。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582,524.38 2,454,065.88

净资产 1,553,517.89 1,240,799.57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营业收入 1,571,172.89 821,589.67

净利润 295,967.42 13,800.41

2、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212750379507M
法定代表人：姜宁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23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聚才路 1号
成立时间：2003年 7 月 7 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炭素材料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及批发、零售;锂离子电池

材料的批发、零售；机电产品、五金工具的销售；自营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
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人民币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399,229.14 191,852.48

净资产 242,528.59 111,733.32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营业收入 155,372.03 191,612.39

净利润 3,795.27 6,625.90

三、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反担保范围：杉杉股份及其下属子公司为湖南永杉所提供的借款担保，包括编号为（2020）进出

银（湘固信保）字第 016-A 号的《保证合同》和编号为（2020）进出银（湘固信保）字第 016-B 号的《保证
合同》项下的担保，实际担保责任余额 29,000万元。

2、反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反担保金额：29,000万元。
4、反担保期限：自被反担保人实际承担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之日起两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反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向杉

杉股份与杉杉新材料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属于公司正常经济行为，有利于公司顺利开展相关业务，符合
公司经营发展、内部管理的需要；（2）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担保相关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50,900万元，全部为公司

对子公司担保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79.2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2-019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超过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40.40%减少至 38.50%，变动比例为 1.90%。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接到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银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仁莉女士的通知， 上述人员于 2022 年 2 月 10 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数量 1,480,300股、1,644,800股， 持股比例合
计减少 1.90%。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姓名 陈银河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 ******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2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2年 2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1,480,300 0.90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姓名 李仁莉

住所 上海市宝山区泗东新村 ******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 2月 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2年 2月 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1,644,800 1.00

备注：
1、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2、 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陈银河 无限售流通股 44,073,299 26.79 42,592,999 25.89

李仁莉 无限售流通股 22,381,009 13.61 20,736,209 12.61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陈银河、李仁莉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
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1、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实施减持计划，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8 日披露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陈银河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480,300
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0%，自该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进行。 2022 年 1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2-017），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李仁莉女士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644,800股，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自该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
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 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陈银河先生、李仁莉女士本次减持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2-020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在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银河先生持有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密尔克卫”）股份 44,073,29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6.79%；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李仁莉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2,381,00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3.61%。

2022年 1月 8 日，公司披露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银河先生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480,300 股， 即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90%，自
该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2022年 1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李仁
莉女士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644,800 股，即
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自该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陈银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42,592,999 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 25.89%；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李仁莉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20,736,209 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的 12.61%。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 陈银河先生、 李仁莉女士已分别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80,300股、1,644,80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1.00%。 截至本公告日，陈银河先生、李仁莉女
士本次减持计划数量已完成，除上述减持外，未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 2022年 2月 10日收到陈银河先生、李仁莉女士分别出具的《关于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银河 5%以上第一大股东 44,073,299 26.79% IPO前取得：43,577,999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495,300股

李仁莉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2,381,009 13.61% IPO前取得：22,345,009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6,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陈银河 44,073,299 26.79%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仁莉 22,381,009 13.61%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银河之配偶的母亲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57,322 4.2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银河控制的企业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60,983 3.0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银河控制的企业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63,800 3.0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
银河控制的企业

合计 83,336,413 50.67%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陈银河 1,480,300 0.90% 2022/1/13 ～
2022/4/12

大 宗
交易

117.30 －
117.30 173,639,190 已完成 42,592,999 25.89%

李仁莉 1,644,800 1.00% 2022/2/10 ～
2022/5/9

大 宗
交易

117.30 －
117.30 192,935,040 已完成 20,736,209 12.6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309 证券简称：恒誉环保 公告编号：2022-003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

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北京融新源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融新源创”）及其一致行

动人内蒙古源创绿能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源创绿能”）、烟台源创现代
服务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源创现代”）、烟台源创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
“源创科技”）、山东领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山东领新”）、云南融源节能环保产业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云南融源”）合计持有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
司”）8,127,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16%。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且已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
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1年 7 月 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公司股东融新源创、源创绿能、源创现代、源
创科技、 山东领新和云南融源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所持公司股票
4,8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5.9992%。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融新源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结果告知函》，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 融新源创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述减持计划期间共计减持了 1,824,76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28%。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融新源创 5%以下股东 777,620 0.97% IPO前取得：777,620股

源创绿能 5%以下股东 2,472,821 3.09% IPO前取得：2,472,821股

源创现代 5%以下股东 1,714,152 2.14% IPO前取得：1,714,152股

源创科技 5%以下股东 1,020,556 1.28% IPO前取得：1,020,556股

山东领新 5%以下股东 951,566 1.19% IPO前取得：951,566股

云南融源 5%以下股东 1,190,376 1.49% IPO前取得：1,190,376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融新源创 777,620 0.97%

融新源创是源创绿能、源创现代、源创科
技的基金管理人的控股股东， 是山东领
新基金管理人的间接参股股东， 以上五
名股东统称为“源创投资”，冯壮志先生
是源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且担任云南融
源基金管理人的总经理， 六者构成一致
行动人关系。

源创绿能 2,472,821 3.09%

源创现代 1,714,152 2.14%

源创科技 1,020,556 1.28%

山东领新 951,566 1.19%

云南融源 1,190,376 1.49%

合计 8,127,091 10.16%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融新源
创 487,615 0.61% 2021/8/11 ～2021/

12/16
集中竞
价交易 20.43－25.40 11,596,868.55 已完成 290,005 0.36%

源创绿
能 780,000 0.97% 2021/12/6 ～2021/

12/16
大宗交
易 19.98－20.60 15,761,700.00 未 完 成 ：

680,500股 1,692,821 2.12%

源创现
代 557,152 0.70% 2021/8/11 ～2021/

12/16
集中竞
价交易 20.41－21.22 11,595,895.79 未 完 成 ：

455,248股 1,157,000 1.45%

源创科
技 0 0% 2021/7/26 ～2022/

2/10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602,800股 1,020,556 1.28%

山东领
新 0 0% 2021/7/26 ～2022/

2/10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562,000股 951,566 1.19%

云南融
源 0 0% 2021/7/26 ～2022/

2/10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 完 成 ：

703,000股 1,190,376 1.4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东望时代 公告编号：临 2022-009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控股”）为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二大股东，持有 10,825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2%，本次广厦控股持有公司 10,82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执行轮候冻结。

公司于 2022年 2月 9日收到通知，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厦控股持有的 10,82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
执行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冻结情况
广厦控股持有的公司 10,825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被执行轮候冻结，占其持股比例的 100%，占公司

总股本的 12.82%。 本次冻结申请人为兖矿集团，冻结原因为债权债务纠纷。 此次冻结起始日为 2022
年 2月 9日，冻结期限为 3年。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广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冻结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广厦控股 108,250,000 12.82 108,250,000

100.00

12.82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1,161,190 4.88 41,161,190 4.88

浙江广厦投资有限公司 4,867,229 0.58 4,867,229 0.58

楼忠福 14,591,420 1.73 14,591,420 1.73

楼明 15,950,000 1.89 15,950,000 1.89

合计 184,819,839 21.89 184,819,839 21.89

注：广厦控股、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楼明先生所持股份均被执行轮候冻结，楼忠福先生被
轮候冻结股份为 1,459万股。

三、其他说明
广厦控股现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截至目前，广厦控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事

项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望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83 证券简称：顶点软件 公告编号：2022-006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持有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股份 15,744,5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21%，为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金石投资为筹集资金计划未来六个月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0,255,41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0%）, 减持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4 日至
2022年 8 月 26日。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不超过 3,418,47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00%）， 且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以
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减持不超过 6,836,9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0%），且在任意连续九十
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2022年 2月 10日，公司收到股东金石投资发来的《减持公司股份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金石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5,744,560 9.21% IPO前取得：13,1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604,560股

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的 2,604,560股为公司上市后各年度权益分派获得再经股东减持后的股
数。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金石投资 3,352,500 1.9614% 2021/7/29 ～2022/1/
28 25.26-38.75 2021年 7月 8日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 减 持 原
因

金石投资 不超过：10,255,410
股 不超过：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3,418,47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6,836,940股

2022/3/4 ～2022/
8/26

按 市 场 价
格

IPO 前取得；资
本公积转增股
本取得

自 身 资 金
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金石投资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自顶点软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持有的顶点软件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顶点软件回购本公司直接持有的
顶点软件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如果在锁定期（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下同）满后，本公司拟减持股票的，将
认真遵守证监会、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等多方面需要，审慎
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之日起减持公司股份的，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者其
他合法方式按照届时市场价格或者大宗交易双方确定的价格减持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公司
减持公司股份前，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告拟减持的数量、减持方式、期限等；本公司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并已提醒其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要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同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次减持计划是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3313 证券简称：梦百合 公告编号：2022-003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 9月 3日，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梦百合”）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53）。 公司、HEALTHCARE GROUP
（HONG KONG）CO.,LTD（以下简称“恒康香港”）、公司实际控制人倪张根先生与 BENJAMIN FOLKINS
（公司美国子公司 CHINA BEDS DIRECT,LLC 少数股东， 以下简称“BJ”）、UPWARD MOBILITY,INC.
（BJ控制的公司，以下简称“UM公司”）的诉讼取得一审判决。 涉案金额 2,593.87 万美元（含我方应支
付对方的股权退出款 406.89万美元、惩罚性赔偿金 2,000万美元等。此外对方需向我方支付 123.31万
美元货款。 ）

一、诉讼进展情况
2021年 11月 23日，公司向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衡平法院（以下简称“衡平法院”）提请惩罚

性赔偿金动议与重审申请，11月 30日，BJ方回复我方动议。 2021年 12月 3日、12月 7 日衡平法院就
BJ是否有权就 2021年 1月 1日前所产生的律师费得到赔偿以及律师费的合理分配方案举行听证会。

2022年 2月 8 日，衡平法院出具调整后的判决书，本次判决涉案金额 1,850.72 万美元（含我方应
支付对方的股权退出款 406.89 万美元、 惩罚性赔偿金 1,151.61 万美元等。 此外对方需向我方支付

123.31万美元货款。 ），根据调整后的判决书，倪张根和公司需向 BJ 支付的惩罚性赔偿金由一审判决
的 2,000万美元降至 1,151.61万美元， 并明确了 BJ 有权获得律师费赔偿 97.76 万美元、 诉讼费赔偿
7.47 万美元。 至此，我方需支付费用总额由一审判决的 2,470.56万美元调整为 1,727.41万美元。

调整后的判决情况如下：
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衡平法院判决梦百合、恒康香港和倪张根向 BJ赔偿 4,068,903.20 美元；

判决梦百合、美国 CBD、恒康香港和倪张根向 UM 公司和 Bed Boss 注赔偿 81,637.00 美元；判决梦百
合、 倪张根、 美国 CBD向 UM公司和 Bed Boss赔偿 518,125.00美元； 判决梦百合向 UM 公司和 Bed
Boss赔偿 36,990.59美元； 判决倪张根和梦百合向 BJ支付 11,516,067.58 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判决
BJ有权获得律师费赔偿 977,634.00美元及诉讼费赔偿 74,744.00美元；判决 UM公司和 Bed Boss向美
国 CBD支付货款 1,233,066.78 美元。

注：根据 BJ提交的起诉状载明，“Bed Boss”是其开发的床垫和床上用品品牌。
二、本次诉讼进展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会继续上诉，本项动议判决在公司申请上诉、缴纳保证金（金额由美国

法院后期确定）并经法院受理后暂不会执行，上诉判决结果目前尚不能确定，如最终败诉，则公司存在
相应金额支付的可能。 公司将根据本次诉讼案件动议结果调整公司 2021年度预计负债。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2-005
债券代码：163399 债券简称：20亿利 01
债券代码：163692 债券简称：20亿利 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2 月 8 日、9 日、10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股票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2年 2月 8 日、9日、10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 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主营业务尚未发生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公司所属行业分类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公司主营业务分为以氯碱、聚酯产业为核
心的一体化循环经济、清洁热力及光伏新能源业务。 根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光伏发电收入
在主营业务收入中占比 4.64%。 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二）重大事项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核实，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目前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股份发行、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 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134,940万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9.77%，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0%；累计被
冻结股份数量为 13,586万股，占其合计所持公司股份的 9.92%，占公司总股本的 3.82%。 亿利集团所
持公司股份质押原因系民营企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融资时以股票质押作为综合增信担保。 亿利集团
目前经营、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平仓风险，同时其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担保、提前还款等措施应
对可能产生的风险。

四、 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的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外（公告编号：2021-078、2021-082），

控股股东亿利集团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过去三个月内及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核实，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的信息以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股票交易风险，理性
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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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五莲云克”）持有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7,280,622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97%。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五莲云克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自减持计划公告
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内不能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即不超过 4,566,651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0.5%，即不超过 2,283,326股。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7,280,622 5.97%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27,280,622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 11,346,724 2.48% 2021/7/29～2022/1/7 2.29-2.66 2021年 7月 10日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 26,500 0.01% 2022/1/28～2022/1/28 2.33-2.33 2022年 2月 9日

公司通过查询股东名册发现持股 5%以上股东五莲云克存在未披露减持股份计划的情况下违规
减持股票的行为，违规减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9 日披露的《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违规减持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07）。 违规减持事项补充情况如下：

2022年 1月 28 日由于五莲云克财务人员操作失误违规减持 26,500 股， 成交价格为 2.33 元/股，
成交金额为 61,745 元。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五莲云克网络科技中
心（有限合伙）

不 超 过 ：
4,566,651股 不超过：1%

竞价交易减
持，不超过：
4,566,651
股

2022/3/4 ～2022/8/
10 按市场价格 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取得 自身资金需要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五莲云克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2 月 11 日


